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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提供借款延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为支持参股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健康发展，前期公司向惠州市普领

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惠州普领”）提供了 2 笔借款，拟到期

后借款延期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1、经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，2025 年 3 月 10 日公

司与惠州普领签订了《借款协议书》，向其提供借款 480 万元，年利

率 3.5%，借款期限 1 年，从 2025 年 3 月 10 日至 2026 年 3 月 9 日。

该借款到期后拟继续延期向惠州普领提供借款 480万元，年利率 3.5%，

借款期限 3 年，从 2026 年 3 月 10 日至 2029 年 3 月 9 日，利息按年

支付，借款本金到期时一次性偿还。具体内容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借款

合同为准。 

2、经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，2025 年 4 月 17 日公

司与惠州普领签订了《借款协议书》，向其提供借款 600 万元，年利

率 3.5%，借款期限 1 年，从 2025 年 4月 17日至 2026 年 4 月 16 日。

该借款到期后拟继续延期向惠州普领提供借款 600万元，年利率 3.5%，

借款期限 3 年，从 2026 年 4月 17 日至 2029年 4 月 16日，利息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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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，借款本金到期时一次性偿还。具体内容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借款

合同为准。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26年 1 月 22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向参股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普领新能源有限公

司借款 480 万元到期后延期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公司向参股公司全资

子公司惠州市普领新能源有限公司借款 600 万元到期后延期的议

案》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董事长窦新文

回避表决。借款利率为 3.5%，借款期限为 3 年（具体内容以双方实

际签署的协议为准）。本议案尚需要提交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

审议。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二、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惠州市普领新能源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演达二路 8号 1 楼  

注册地址：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演达二路 8 号 1楼 

注册资本：100万元 

主营业务：咨询策划服务；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；发电技术服

务；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；网络技术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

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

销售；家用电器安装服务；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；制冷、空调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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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；灯具销售；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；光伏发电设备租赁；光伏设

备及元器件销售；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；电力设施器材销售；

电力测功电机销售；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；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；

家用电器销售；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；集中式快速充电站；电力电子

元器件销售；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；风力发电技术服务；风力发电

机组及零部件销售；海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；陆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；

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；家用电器研发；电力

设施承装、承修、承试；输电、供电、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、维修和

试验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法定代表人：窦炜 

控股股东：广州普领新能源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无 

关联关系：广州普领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普领”）

是山东京普的参股公司，股份占比 30%，惠州普领是广州普领的全资

子公司。董事长窦新文实际控制企业海南堇领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广

州普领 40%的股份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三、 定价情况 

（一） 定价依据 

基于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向参股公司广

州普领的全资子公司惠州普领提供借款，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基

础上结合市场因素确定借款利率，定价公允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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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

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向参股公司广州普领的全资子公司惠州普

领提供借款，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基础上结合市场因素确定借款

利率，定价公允合理。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

影响，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为支持参股公司广州普领的全资子公司惠州普领的日常经营，补

充其现金流，经公司与惠州普领协商一致分别签订《借款合同》： 

1、借款到期后拟继续延期向惠州普领提供借款 480 万元，年利率

3.5%，借款期限 3 年，从 2026 年 3 月 10 日至 2029 年 3 月 9 日，利

息按年支付，借款本金到期时一次性偿还。 

2、借款到期后拟继续延期向惠州普领提供借款 600 万元，年利率

3.5%，借款期限 3年，从 2026 年 4 月 17 日至 2029 年 4月 16日，利

息按年支付，借款本金到期时一次性偿还。 

以上借款延期具体内容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。 

 

五、 关联交易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

本次借款是用于补充参股公司广州普领的全资子公司惠州普领

的日常经营资金需求。 

(二) 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



公告编号：2026-003 

公司本次进行对外借款，可以适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，符合全

体股东的利益。经综合分析惠州普领的经营情况，公司董事会认为上

述借款事项风险较小。 

(三)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

本次对外借款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和经营活动的开展，不会

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

的利益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 

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年 1 月 23日 


